
   
 
 
 
 
 

 
 
 
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日上午，宝清县公安局副局长

陈铁奇、东城派出所所长沙少良带领五、六个人（三辆
车），闯到黑龙江宝清县法轮功学员刘俊英家中非法抄
家，抄走笔记本电脑一部、打印机（4500）一台，还有
光盘等物品。刘俊英与在其家中的另两名法轮功学员—
北星农场的鲁军、宝清县青源乡教师王丽敏一同被非法
绑架，关押在宝清县看守所。至今二十多天过去了，三
名法轮功学员仍被非法关押。 

按照中国现行法律，法轮功是合法的，法轮功学员
讲真相救人也是合法的。宝清县恶警们的行为已触犯了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及
《刑事诉讼法》等多部法律，已构成非法绑架罪、非法
拘禁罪、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及非法抢劫罪等。 

提醒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们：你们所有的
迫害依据都是“行政指令”，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，
是完全违法的！各级执行者，特别是直接执行者，是一
定要承担法律责任的！你们所犯下的罪行是一定要偿还
的！别跟着中共一条路走到黑了，到头来只能是害了自
己，只能成为共产邪教的牺牲品和陪葬品，原北京市公
安局局长刘传新及原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王立军
的下场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！善待大法，善待大法弟子，
退出中共邪党组织，才能拥有未来。时间紧迫，到了该
清醒的时候了！  

立即无条件释放法轮功学员 
刘俊英、鲁军、王丽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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